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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

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和
“
五河十路

”
绿色通道

生态林用地及管护政策的通知

各相关区县人民政府 ,市政府各相关委、办、局 :

自⒛00年 以来 ,本市先后实施了第一道、第二道绿化隔离地

区建设和
“
五河十路

”
绿色通道建设工程、平原地区造林工程等,城

市生态空间格局进一步完善,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。但是 ,由 于

各类重点造林绿化工程实施时间不同,致使建设投入和管护补助

标准差异较大,不利于生态林资源的管理和长效保护。为进一步

巩固造林绿化成果 ,更好地发挥平原地区生态林的生态效益和社

会效益,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水平 ,市政府决定对本市绿化隔离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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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和
“
五河十路

”
绿色通道生态林用地及管护政策予以调̀整完善ρ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政策调整范围

政策调整范围为通过第一道、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和
“
五

河十路
”
绿色通道建设工程建成的生态林 ,以及在上述工程实施前

该区域内由国家和市政府投资建成的生态林中,未办理规范用地

手续、管护费标准低于平原地区造林工程的部分。对纳入调整范

围的生态林实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 ,由 相关区县政府负责组织

统一登记造册 ,并 实行动态管理。绿化隔离地区和
“
五河十路

”
绿

色通道建设工程实施区域内新建或通过提升改造建成的生态林 ,

经审核登记 ,可执行平原地区造林工程的占地、管护补助标准。

二、政策调整内容

(一 )提高生态林用地补助标准。纳入政策调整范围、在集体

土地上建设的生态林 ,经 规范用地手续后 ,提高其占地补助标准 ,

以保持生态林用地的相对稳定性。位于城市功能拓展区、城市发

展新区的用地每年每亩补助 1500元 ,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用地

每年每亩补助 1000元 ,补助资金全部由市财政承担。生态林用地

为国有土地的,不给予补助。

(二 )提高生态林管护补助标准。纳入调整范围的生态林 ,其

管护补助标准为每年每平方米 4元 ,由 市、区县财政各承担 50%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落实区县政府主体责任。相关区县政府作为本次政策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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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实施的责任主体 ,要按照全市统一要求 ,成 立专项工作小组
,研

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,明 确工作目标、责任分工、工作内容和
工作

要求 ;要加强统筹 ,科 学划定管护单元 ,着力做好用地程序规范和

管护责任落实工作 ;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,切实做好群众
工作。

(二 )强化部门职责。市园林绿化局要制定政策调整实施细

则 ,加 强统筹协调 ;市 国土局要明确生态林用地性质 ,做好相关
工

作 ;市规划委、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研究制定将平原地区生态林

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办法和管理规范;市 、区县财政局要落实

资金 ,制 定生态林管护及生态林用地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,做好资
金

拨付、资金监管及绩效考评等工作 ;市 、区县农委要加强对规
范生

态林用地工作的组织和指导;市 、区县人力社保局要做好农民就

业、教育培训及相关政策保障工作。

(三 )提高生态林管护专业化水平。建立和完善权责清晰、区

域统筹、行业监管、市场主导的园林绿化资源管护体系,市 、区县园

林绿化局要按照《北京市平原地区生态林管护技术导则
》要求 ,将

森林健康培育作为管护的主要内容 ,实 施专业化管护 ,并加强考

评 ,实现生态林资源管理的专业化、精细化 ,不 断提升平原地
区森

林生态功能。

(四 )依法保护造林绿化成果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

法》、《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北京市绿化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要求,严格生态林资源管理 ,严格生态林地征占及林木采伐
、

移植审批 ,确保平原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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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政策从 zO15年 1月 1日 起实施。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快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》(京政发匚2003〕 15号 )

和《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第一道绿

化隔离地区建设意见的通知》(京政发∈2008〕 17号 )与 本文件相抵

触的规定 自动废止。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北京卫戍区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 ,市高级人民法院,市人民

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工商联。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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